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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首都航空国际客票被拒签旅客

办理退票的业务通告

一、适用旅客

购买了首都航空国际航线客票被使领馆拒签的旅客。

二、适用客票

中国（不含港澳台）销售，中国（不含港澳台）始发的散客客票。

三、适用票证

首都航空 898 票证

四、适用航班

首都航空实际承运的国际航班（不含首都航空为市场方的代码共

享航班，不含包机航班）。

五、退票规定

（一）原客票为免费退票的，按照原客票使用规定执行退票手续。

（二）原客票为收费退票的，退票申请人需在航班起飞 4 天前（含

起飞当天）取消订座，免收退票手续费；旅客在航班起飞前 4 天内（含

起飞当天）取消订座的，退票收取 500CNY 手续费，余额退还旅客。



BSP 客票需将拒签证明原件、护照复印件及客票信息交由销售渠

道所辖首都航空境内营业部进行审核，并经营业部经理签字同意后由

原销售渠道办理退款手续。

原客票购自首都航空直销线上渠道的（包括首都航空海外网站、

首都航空官网等），退票申请人可将自己的客票信息和拒签资料扫描

发给呼叫中心“首航客服邮箱”（95071999@intl@hnair.com），由邮

箱人员转发至二审单位审核。二审单位审核后回复呼叫，由呼叫操作

退票指令，财务退款。若审核不通过，呼叫再联系旅客补交或拒绝。

（三）旅客于航班起飞后提出退票的，按照原客票使用规定执行

退票手续。

（四）团队旅客因拒签退票的，按团队文件中退票规定执行，不

适用于本规定。

（五）退票申请人因签证原因办理退票时,需凭借由使领馆出具

的拒签原件申请办理退票，拒签原件内的主要内容（被拒签人信息、

拒签国家等）必须与客票内容（旅客名称、目的地国等）相符，不得

涂改，否则视为虚假凭证。

（六）BSP 客票处理要求如下：拒签原件证明、护照复印件、有

效签字的首都航空国际客票被拒签客票退票申请表。

直销渠道(含线上)办理此类退票时，由退票受理业务单位将拒签

附件上传财务结算系统，拒签附件由退票受理业务单位留存。

（七）境外 BSPLINK 和 ARC 代理，办理因拒签产生退票视为自愿

退票。

六、特殊情况处置流程



（一）拒签退票审核及客票退票业务原则上须在原出票地办理。

（二）无法在原出票地办理退票审核的特殊客票

如旅客所在地有首都航空营业部/直属售票处，则旅客应至当地

营业部/直属售票处办理退票审核。

如旅客所在地没有首都航空营业部/直属售票处，则各单位接到

此类旅客的退票申请，需及时联系旅客所在地所属营业部或离旅客所

在地最近的营业部，将事情经过、旅客联系方式等信息以邮件形式提

交给所辖营业部并抄送营业部经理。营业部接到此类申请后，应主动

联系旅客，并要求旅客提供：拒签证明原件、护照复印件、有效签字

的首都航空国际客票被拒签客票退票申请表（或以上资料的电子照

片），及客票信息，据此进行审核。审核无误，由当地营业部经理邮

件同意后，通知原销售渠道办理退款手续。

此文件自下发之日（2022年6月16日）起生效，原文件《JDIR17011

关于首都航空国际客票被拒签旅客办理退票的通知 2017-03-31》同

步废止。

首都航空市场营销部收益管理中心

2022 年 6 月 16 日



附件

首都航空国际客票被拒签客票退票申请表

首都航空国际客票被拒签客票退票申请表

旅客姓名： 旅客护照号：

客票票号： 计划搭乘航班及起飞日期：

拒签退票申请原因：

申请人签字： 营业部经理签字：

申请日期：


